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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要繼承遺產該怎麼辦？⽣⽗已過世還可以要求認領嗎？

⽂:⿈蓮瑛（認證法律⼈） 、呂旻融（認證法律⼈） ‧ 家庭‧⽗⺟⼦⼥  ‧ 2023-11-24

案例

A中年喪偶，有兒⼥B、C、D三⼈。A今年過世，B、C、D在處理A的遺產等後事時，突然接到E的通
知，E聲稱⾃⼰是A婚外情所⽣的⼦⼥，因此也是A的繼承⼈，應該和B、C、D三⼈⼀起繼承A的遺產，並
參與遺產的繼承和分割。請問E這時可以怎麼做呢？

本⽂

⼀般俗稱的私⽣⼦⼥，在法律上的正式⽤語稱為「⾮婚⽣⼦⼥」，就是指⽣⽗與⽣⺟在沒有婚姻關係下所⽣的
⼦⼥。

⾮婚⽣⼦⼥與⽣⺟的關係，因為⽣⺟有懷孕分娩的清楚事實，法律上認為他們「當然」是婚⽣⼦⼥[1]，但是⾮
婚⽣⼦⼥與⽣⽗間的關係就沒有這麼容易判斷。雖然⾮婚⽣⼦⼥與⽣⽗間也具有事實上的⾎緣關係，但是因為
他們之間的關係無法像前⾯所說的⾮婚⽣⼦⼥與⽣⺟⼀樣，⽤懷孕分娩的事實來認定[2]，所以不會⾃動具有法
律上的親⼦關係，⽽是要透過「準正」或「認領」的⽅式來使⾮婚⽣⼦⼥和⽣⽗發⽣法律上的親⼦關係，⽽具
備法律上的親⼦關係後，才有辦法享有在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也才有辦法在⽣⽗過世後繼承遺產。（⾒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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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私⽣⼦⼥如何繼承⽣⽗的遺產？
資料來源：⿈蓮瑛、呂旻融 / 繪圖：Yen

⼀、私⽣⼦⼥的準正

「準正」是⾮婚⽣⼦⼥在法律上變成婚⽣⼦⼥的其中⼀種⽅式，只要⾮婚⽣⼦⼥的⽣⽗與⽣⺟締結有效的婚姻
關係，⾮婚⽣⼦⼥就可以視為婚⽣⼦⼥[3]，並享有⽗⺟與⼦⼥在法律上的權利義務，⽽可以繼承⽣⽗的遺產。

⼆、任意認領

除了準正之外，另外⼀種⽅式就是⽣⽗認領⾮婚⽣⼦⼥，⽽認領⼜可以分為「任意認領」及「強制認領」。⽣



⽗任意認領⼦⼥有2種⽅式[4]：

（⼀）⽣⽗承認⾮婚⽣⼦⼥為⾃⼰的親⽣⼦⼥ [5 ]

這種認領的⽅式，法律上並沒有限制[6]，無論是⽤⼝頭承諾、書⾯記載都可以當作⽣⽗有認領⾮婚⽣⼦⼥的意
思表⽰。此外，⽣⽗也可以到戶政事務所辦理認領登記來表⽰⾃⼰有認領⾮婚⽣⼦⼥的意思，並確⽴法律上的
親⼦關係[7]。

（⼆）透過撫育⾮婚⽣⼦⼥的事實⽽視為認領 [8 ]

此種認領⽅式⼜稱為「擬制認領」，⽣⽗只要主觀上有「以該⾮婚⽣⼦⼥為⾃⼰⼦⼥」的意思，並有照顧、養
育或負擔⾮婚⽣⼦⼥⽣活費⽤的客觀事實，就可以視為⽣⽗有認領的⾏為。但如果⽣⽗主觀上不是出於撫育⾃
⼰⼦⼥的意思的話，就不會產⽣認領的效果[9]。例如：⽣⽗向⽣⺟⽀付⾦錢的理由只是為了還清以前積⽋的債
務，或是給⼥⽅⼀些精神上的補償，那就算⽣⺟使⽤這筆錢來⽀付養育該⾮婚⽣⼦⼥的費⽤，依照法院實務⾒
解，此時也不會認為⽣⽗有撫育⼦⼥的意思，⾃然不⽣認領的效果，所以⽣⽗跟⾮婚⽣⼦⼥⾃然就無法產⽣法
律上的親⼦關係。

三、強制認領

如果⽣⽗不願意主動認領⾮婚⽣⼦⼥，⾮婚⽣⼦⼥或他的⽣⺟，甚⾄包含其他⾮婚⽣⼦⼥的法定代理⼈，都可
以對⽣⽗提起請求認領的訴訟[10]。

如果⽣⽗已經過世了，⾮婚⽣⼦⼥及上述有權提起請求認領訴訟的⼈，可以對⽣⽗的繼承⼈提起死後認領的訴
訟；如果⽣⽗沒有繼承⼈，則可以對社會福利主管機關或檢察官提起[11]。

四、準正及認領的效⼒

⾮婚⽣⼦⼥經由準正或⽣⽗認領後，該準正或認領的⾏為具有溯及效⼒[12]，也就是⾮婚⽣⼦⼥會從出⽣時起
視為⽣⽗的婚⽣⼦⼥，所以當然就是⽣⽗的法定繼承⼈，對⽣⽗享有繼承權，可以繼承⽣⽗的遺產[13]。

雖然具有溯及效⼒，但要注意的是第三⼈已取得的權利不會因此⽽受到影響[14]。例如：⾮婚⽣⼦⼥在⽣⽗過
世後才提起請求死後認領的訴訟時，如果⽣⽗的其他繼承⼈已經完成遺產分割程序，為了避免法律關係混亂以
及保護第三⼈已經取得的權利，即使⾮婚⽣⼦⼥取得勝訴判決，確認⾃⼰是⽣⽗的親⽣⼦⼥，也無法再就已分
割的財產主張遺產分配[15]。

五、結論

因A已經過世，如果A在⽣前曾經認領過E，或是對E有撫育的事實，則可以認定E與A間確實存在法律上的親⼦
關係，則E就是A的法定繼承⼈，當然可以繼承A的遺產。但如果沒有前⾯所說的情況，A⽣前與E之間並沒有



法律上的親⼦關係，此時E可以對A的繼承⼈B、C、D三⼈提起請求死後認領的訴訟，如果E獲得最終勝訴判決
確認⾃⼰為A的親⽣⼦⼥後，E就溯及於出⽣時視為A的婚⽣⼦⼥，對A享有繼承權，可以⼀同繼承A的遺產。
但如果B、C、D已經就A的所有遺產完成分割程序的話，E就無法主張重新分配遺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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